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0）

自願性公佈

成立合營公司

合營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交易時段後）， Lucky

Ample與上海聯和訂立合營協議，據此，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同

意在中國上海成立合營公司，主要從事為出租車、網約車服務及其

他相關企業對企業服務設計、開發及組裝電動車。合營公司將由

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等額擁有。

根據合營協議，各訂約方應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前按各自計劃

之持股比例以現金向合營公司合共出資一千萬美元（或人民幣等值金

額）作為註冊資本，並在未來由於及當出現資金需求時可向合營公司

作進一步出資或借款。待由Lucky Ample作出之五百萬美元的初步出

資將以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款。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規定計算的有關待由Lucky Ample根據合

營協議向合營公司所作初步出資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訂立合營協議並不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公佈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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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

十五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與上海聯和就計劃成立合營公司所訂

立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Lucky Ample與上海聯和就成立合營公司事宜訂立合營協

議。合營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要載於下文。

合營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訂約方

(a) Lucky Ample；及

(b) 上海聯和

Lucky Ample乃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上海聯和為上海市政府之私募股權及風險投資機構。上海聯和投資於

高科技、媒體、娛樂、基建、金融服務、電訊、保健、生命科學以及

清潔能源、新材料及生態環境保護等新興低碳行業。上海聯和創建於

一九九四年，總部設於中國上海。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

知、全悉及確信，上海聯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擁有權架構

合營公司將由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分別擁有50%權益。

合營公司將被入賬列為本公司的共同控制實體。因此，合營公司的收

入、資產及負債將不會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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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資本承擔

各訂約方應按各自計劃之持股比例以現金向合營公司合共出資一千萬

美元（或人民幣等值金額）作為註冊資本。該等出資須於二零一八年九

月三十日當日或之前由各訂約方支付。

待由Lucky Ample作出之五百萬美元的初步出資將以本集團的內部資源

撥款。

合營公司之業務範圍

合營公司預計將進行以下業務計劃：

(a) 協助上海科技大學設立CASE，即自適應系統工程中心。

(b) 為自適應系統工程中心配備組裝汽車之能力。經組裝汽車將再被

用作在中國天津之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進行碰撞測試。有關汽

車組裝及碰撞測試所得數據將與合營公司共享以作業務用途。訂

約方應促使由具備相關 3D印刷技術的合適公司提供所有必要的部

件，包括 3D印刷車輛底盤節點、車身其他結構及非結構部件以及

非車身部件。

(c) 牽頭組建工作小組，與其 3D印刷技術供應商探討方案（即為出租

車、網約車服務及其他相關企業對企業服務開發電動車），目標為

開發向商業客戶提供白標產品之生產能力。

(d) 使用 3D印刷技術實施方案及於適當時候建立年產能不低於 10,000

輛電動車之電動車生產線。一經具備生產電動車之能力，合營公

司將申請生產電動車之相關許可證，而上海聯和將主導相關申請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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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融資

合營公司之總投資預計為二千五百萬美元。初始註冊資本一千萬美元

與總投資之間的差額可通過進一步注資、股東或金融機構之貸款撥付

及╱或當出現資金需求時訂約方可能同意合營公司發行債券。各訂約

方如欲增加合營公司之註冊資本，則可同意按各自於合營公司繳足註

冊資本之持有比例向合營公司進一步出資。任何一方如未能提供部分

或全部按比例計算的資本承擔，則另一方有權（但無義務）承擔未付部

分。或者，合營公司可邀請除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以外之第三方承

擔尚未支付的註冊資本。

董事會之組成

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各自有權委任三名董事，而上海聯和有權委任

合營公司之董事會主席，同時Lucky Ample有權委任副主席。主席並無

決定性一票。

訂立合營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為整合電動車解決方案供應商。自二零一七年以來，本集團透

過投資於Divergent Technologies, Inc.（主要從事研究、設計、開發及生

產3D印刷汽車結構）及收購GLM Co., Ltd（於日本營運並主要致力於向

客戶提供電動車動力傳動技術（即發動機、電池包及電池管理系統）及

工程解決方案（即底盤及車輛控制單元））大部分股權，成功將業務版

圖拓展至涵蓋電動車業務。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收購EV

Power之 20.51%權益。EV Power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從事

提供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及標準。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亦引入新投

資者，包括何敬民先生、李嘉誠先生、周凱旋女士及T .C .L .實業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並帶來新管理團隊以帶領電動車業務發展。

憑藉本集團對電動車及工程解決方案之專業知識，董事會相信，成立

合營公司乃本集團進一步鞏固其於電動車業內地位之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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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相信，成立合營公司將為本集團踏出開拓中國目標市場之重要

一步，亦將有助整合本集團先前收購或投資之電動車相關業務，並於

電動車生產之上形成擴展至電動車價值鏈關鍵部分的平台，例如為出

租車、網約車服務及其他相關企業對企業服務生產及供應電動車，此

為本集團建立完整電動車價值鏈策略的一部分。

本集團積極全面發展其電動車業務以把握新興市場機遇。憑藉新長期

投資者的大力支持，本集團已充分準備投入更多資源發展電動車業

務，並矢志成為全球領先電動車解決方案供應商。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合營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其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規定計算的有關待由Lucky Ample根據合

營協議向合營公司所作初步出資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 5％，故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訂立合營協議並不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公佈交

易。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所載涵義。

「3D」 指 三維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CASE」 指 自適應系統工程中心

「本公司」 指 力世紀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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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電動車」 指 電動車

「EV Power」 指 EV Power Holding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公司」 指 根據合營協議將於中國上海成立的公司，由

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分別擁有50％權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Lucky Ample」 指 Lucky Ample Limited，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方案」 指 為出租車、網約車服務及其他相關企業對企

業服務開發電動車之方案

「合營協議」 指 Lucky Ample及上海聯和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

八年五月十一日之合營協議，內容有關成立

及管理合營公司

「上海聯和」 指 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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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力世紀有限公司

主席

何敬豐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何敬豐先生（主席）及何志傑先生；一名

非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聯席主席）；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炳權先生、張振

明先生、香志恒先生及翟克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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